方城县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强化地表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和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督促各乡镇、街道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确保全县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方城县行政区域内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辖区的考核断面。

第三条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采用方城县环境监测站提供的加密数据。

第四条 地表水断面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

（一）断面生态补偿标准

全县断面考核目标为Ⅲ类，每提升 1 个水质类别，奖补生态补偿金 1 万元；每降低 1 个水质类别，扣罚生态补偿金 1 万元；水质降为劣V类的，在扣罚额度基数上加罚 1万元。（一个断面涉及多个乡镇、街道的，奖惩共同承担）

（二）上下游相邻断面水质影响识别

考虑到上游对下游河流水质的影响，若上游紧邻断面超标，下游断面考核时剔除上游对照断面对下游河流水质的影响。若上游对照断面超标时，下游断面同因子实际监测值扣除上游同因子监测值超出考核目标部分后，以调整后的浓度值参加考核。C调整= C调整断面实测值-（C上游对照断面断面实测平均值- C上游断面目标浓度），若扣除上游影响后，该断面的调整浓度/目标浓度小于或等于 1 时，则按该断面的目标浓度参加考核。

（三）河流断流影响水质监测的情形
若因季节性断流、应急处置、洪涝等特殊情况引起河流无法监测的，由方城县环境监测站将有关证明材料，报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当月该断面按前一年水质指数月均值参与排名;若因人为干扰引起河流断面断流的，其当月水质指数按前一年最差月代表值计算，参与排名。

第五条 监控断面启动制度

潘河券桥老一中断面为监控断面，平时不参与考核，在南水北调生态补水阶段，如当月国控潘河夏河断面超标被市级预警时，该断面当月启动考核。

第六条 扣罚的水生态补偿金除用于奖补相关乡镇、街道外，结余资金由县政府统筹用于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水资源保障等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工作。奖补乡镇、街道的资金，由乡镇、街道专项用于属地水生态环境治理支出。

第七条 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每月核算、通报各乡镇、街道水生态补偿金的奖补及扣罚额度。县财政局每半年对各乡镇、街道水生态补偿金奖补及扣罚资金核算一次，奖补及扣罚资金通过年度财政结算办理。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方城县主要河流跨界断面设置暨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工作方案（试行）》（方政办〔2018〕34号）同时废止。

附件：水生态补偿金奖补及扣罚额度

附件 

水生态补偿金奖补及扣罚额度

	水质类 别
	水生态补偿奖补金额
	水生态补偿扣罚金额

	
	提升为Ⅰ类
	提升为Ⅱ类
	下降为Ⅳ类
	下降为Ⅴ类
	下降为劣Ⅴ类

	Ⅲ
	奖补2万元
	奖补1万元
	扣罚1万元
	扣罚2万元
	扣罚4万元




